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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3日14：30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宁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924,398,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8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93,738,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2人，代表股份230,660,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27％。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7,883,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7,883,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7％。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均已向公司董事会履行了请假程序；其

他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1.00《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38,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2％；反对393,27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617％；反对393,27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84％；弃权 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9％。

（二）审议通过议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2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4％；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9％。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三）审议通过议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80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反对38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21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8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46％；反对38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2％；弃权21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3％。
（四）审议通过议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2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4％；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9％。
（五）审议通过议案5.00《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7,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37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2,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26％；反对37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0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
（六）审议通过议案6.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5,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8％；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797％；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6％。
（七）审议通过议案7.00《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09,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反对38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36％；反对38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2％；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议案8.00《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0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37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8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37％；反对37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8％；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议案9.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37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28％；反对37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60％；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2％。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朱奕锋律师、汪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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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48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359,808,323股的0.1094%。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1,359,808,323股减少为 1,358,320,32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359,808,323元变更为1,358,320,323元。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按照
原债权文件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等事宜。债权人如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
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1、申报时间：2025年4月24日至2025年6月7日（工作日9:00-12:00；13:30-16:30）2、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号珠江钢琴集团证券投资部；邮政编码：5113403、联系人：杨小强、湛楚桐4、联系电话：020-81514020 传真：020-815035155、电子邮箱：zqswb@prpiano.cn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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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25年一季度，公司新签合同额为5,530.34亿元，同比增长9.02%，完成年度目标的27%（按照董

事会审议批准的在 2024年新签合同额 18,811.85亿元的基础上增长 7.1%测算）。其中，基建建设业
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4,935.00亿元、155.16亿元、410.18亿元和30.00亿元。

1.境外市场开拓情况
各业务来自于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 1,068.77 亿元（约折合 150.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4%，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9%。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
别为1,057.44亿元、6.39亿元、2.39亿元和2.56亿元。

2.新兴业务市场开拓情况
各业务来自以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业务领域的新签

合同额为1,268.29亿元，同比下降17.80%。
3.新业务领域市场开拓情况
公司加快工程项目新业务领域转型升级，来自能源工程项目的新签合同额为336.97亿元，同比

增长185.36%；水利项目的新签合同额为258.09亿元，同比增长29.53%；农林牧渔工程类项目的新签
合同额为3.94亿元，同比下降56.68%。

4.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开拓情况
各业务按照公司股比确认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合同额为147.30亿元，预计在设计与施工环节本

公司可承接的建安合同额为159.45亿元。
2025年第一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基建建设业务
港口建设

道路与桥梁建设
铁路建设

城市建设等
境外工程

基建设计业务
疏浚业务
其他业务

合计

2025年1-3月

个数
1,790
122
191
7

1,306
164
2,184
528

不适用
不适用

金额
4,935.00
321.12
685.75
42.21

2,828.48
1,057.44
155.16
410.18
30.00

5,530.34

2025年累计

个数
1,790
122
191
7

1,306
164
2,184
528

不适用
不适用

金额
4,935.00
321.12
685.75
42.21

2,828.48
1,057.44
155.16
410.18
30.00

5,530.34

2024年
同期累计

金额
4,644.26
286.41
729.67
49.35

2,706.00
872.83
101.31
292.19
35.22

5,072.98

同比
增减(%)
6.26%
12.12%
-6.02%
-14.47%
4.53%
21.15%
53.15%
40.38%
-14.82%
9.02%

注：本公告中任何数据及表格所载的数据之差，是由于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25年1-3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

金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澳大利亚南澳阿德莱德绕城公路项目T2D段

新建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站前工程项目YFHBZQ-5标段

广湛高铁阳江北站智能交通枢纽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金额

182.01
30.89
6.43

业务板块

基建建设-境外工程

基建建设-铁路建设

基建建设-铁路建设

三、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1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6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以在 2025年 4月 28日至 4月 30日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互联网发送公司邮箱（ir@ccccltd.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将于2025年4月28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具体情况，公司定于 2025年 5月 6日举行

“2025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业务展望等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时间

2025年5月6日上午9:00-10:00 通过上证路演中心进行网络互动。

（二）地点

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成员等

上述领导根据工作安排如有个别调整出席情况，不再另行通知。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直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平台于 5月 6日上午 9:00-10:00期间提问并与本公司进行互

动。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徐楠、赵阳；联系电话：010-82016562；
传真：010-82016524；电子邮件：ir@ccccltd.cn。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2025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www.financialnews.
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 cn.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

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众捷汽车

（二）股票代码：30156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1,6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0,400,000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6.5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发行人所处行业为“汽车

制造业（C36）”。截至2025年4月9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汽车制造业（C3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为27.16倍。

截至2025年4月9日（T-4日），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证券代码

002126.SZ

002050.SZ

603158.SH

603982.SH

838171.BJ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

证券简称

银轮股份

三花智控

腾龙股份

泉峰汽车

邦德股份

2023 年 扣
非前EPS
（元/股）

0.73

0.78

0.40

-2.07

0.72

2023 年 扣
非后EPS
（元/股）

0.70

0.78

0.38

-2.01

0.69

T- 4 日 股
票收盘价
（元/股）

22.46

23.15

7.77

7.02

15.18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
扣非前

（2023年）

30.63

29.58

19.61

-3.39

21.02

25.21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
扣非后

（2023年）

32.27

29.62

20.55

-3.50

21.86

26.08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5年4月9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3年扣非前/后EPS=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公司净利润/T-4日总

股本；

注3：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T-4日股票收盘价/（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注4：因泉峰汽车2023年亏损，因此计算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时将泉峰汽

车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16.5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 21.30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9日（T-4日）

发布的“汽车制造业（C3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7.16
倍；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平均静态市盈率 26.08倍。仍存

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

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价格为16.50元/股，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

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

炒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孙文伟

3、联系地址：常熟市尚湖镇练塘工业集中区（翁家庄）

4、联系人：孙琪

5、电话：0512-52413673-801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

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3、联系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46号天风

证券大厦20层

4、保荐代表人：张韩、周健雯

5、电话：021-65126130
发行人：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润新
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5〕27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
有）（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596.6956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79.8347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00%，全部为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如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61.8109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55.050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
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T+2
日）刊登的《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
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
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5 年 4 月 25 日（T-1 日，周五）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
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金融时报
网 ， www.financialnews.com.cn；中 国 日 报 网 ， www.
chinadaily.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4月24日

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科技”、“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396号文同意注册。《江苏汉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
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报，网址
www.jjckb.cn；中国日报网，网址：www.chinadaily.com.cn；中
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披露，并置备
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上的《江苏汉
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证券代码/网下申购
代码

网下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名称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88755

汉邦科技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证券简称

网上申购代码

网上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代码

汉邦科技

787755

汉邦申购

C35

定价方式

发行前总股本（万
股）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
（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万
股）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
量上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万股）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初始跟投股数（万
股）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
售安排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
时间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
时间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
时间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 荐 人 （ 主 承 销

联系人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6,600.00

2,200.00

8,800.00

528.00

600.00

440.00

110.00

是

2025 年 4 月 29 日
（T-3日）
09:30-15:00

2025年5月7日（T
日）09:30-15:00

2025 年 5 月 9 日
（T+2日）16:00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汤业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资本市场部

拟 发 行 数 量 （ 万
股）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
后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
量下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
发行数量比（%）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
资 管 计 划 认 购 股
数/金额上限（万
股/万元）

发行公告刊登日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
时间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
时间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200.00

-

25.00

1,232.00

100.00

20.00%

220.00 /
3,220.00

2025 年 5 月 6 日
（T-1日）

2025 年 5 月 7 日
（T日）
09:30- 11:30
13:00-15:00

2025 年 5 月 9 日
（T+2日）日终

0517-83706908

021-506627702

发行人：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818号），批复

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本次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面

值余额不超过300亿元。

二、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短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短期公司债

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